关于开展面向“十三五” 
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陕哲社科【2016】01号

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引导全省社科研究工作者聚焦“十三五”发展目标，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进一步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开展面向“十三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的决策部署，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要求，以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为宗旨，以开展应用对策研究为主攻方向，重点研究“十三五”期间陕西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为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重点研究方向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研究；

2、陕西同步够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

3、陕西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研究；

4、陕西强力推进创新发展研究；

5、陕西以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研究；

6、陕西扎实做好“三农”工作研究；

7、陕西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8、陕西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9、陕西着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研究；

10、陕西摆脱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

11、陕西积极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研究；

12、陕西全面深化改革研究；

13、陕西开创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研究；

14、加快法治陕西建设研究；

15、陕西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研究；

16、弘扬延安精神、全面从严治党研究。

三、申报条件
（一）项目责任单位须具备下列条件：

1、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力量和深厚的学术积累；

2、设有专门负责科研管理的职能部门；

3、能够为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工作提供良好条件。

（二）项目申报者须符合下列条件：

1、首席专家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且至少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担任副厅级以上行政职务；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首席专家只能为一名。

2、子课题负责人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且至少主持完成省级以上（含）社科基金项目1项；担任处级以上领导职务。

3、首席专家不能作为子课题负责人或课题组成员参与本次申报的其他课题。子课题负责人只能参与一个课题申报。课题组成员最多参与两个课题申报。

4、首席专家和子课题负责人必须有丰富的、与申报课题相关的前期研究成果。

四、申报要求
1、课题申报者要根据列出的重点研究方向设计具体题目。题目设计不能宽泛，要强化问题意识、突出问题导向，突出实际应用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子课题设计不能大而全，要抓住几个关键问题，体现针对性。子课题数量不得超过5个。

2、申报者要紧紧围绕重点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预期研究成果必须具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3、项目经费根据实际研究需求编制预算，一般为每项15-20万元。项目子课题资金数额一般为每项3-5万元。

4、项目研究周期为一年，2016年12月10日前向我办提交研究成果。

五、其他事项
1、申报人须按规定格式填写《陕西省面向“十三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项目申请书》，经所在单位领导及科研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上报。《申请书》样表从陕西宣传网社科规划栏目上下载。

2、各单位申报时需提交：（1）每项《申报书》纸质文本5份，其中原件1份、复印件4份；（2）每项《申报书》电子文本1份；（3）单位申报材料汇总清单。

3、我办集中受理申报时间为2016年2月17-18日。个人单独申报不予受理，逾期不予受理。

4、省社科规划办对申请书进行资格审查，并组织专家对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课题进行评审，提出建议立项课题名单。建议立项课题名单报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审批后，通过陕西宣传网公示7天。公示期满，对无异议者下达立项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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